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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二屆第三次理事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7月 7日(星期日)11時 45分                            

地點：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17人，出席 10人，請假 7人。 

理 事 長：沈乃正 

常務理事：林宏時、楊欣龍、林昆輝、蔡文娟共 4人 

    理事：陳律謀、何為、洪振耀、蔡宗穎、顏世紋共 5人 

請假人員： 

常務理事：金榮勇共 1人 

    理事：陳瀅守、李舜偉、余忠杰、林志忠、林楷恩、林蔭宇共 6人 

列席人員：匡寶珊監事、鍾仁謙秘書長、林千雅 

主席：沈理事長乃正                                   記錄：林千雅  

 

一、主席致詞：略 

二、會務工作報告：會務綜合報告：略 

三、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沈乃正理事長 

  案由：委員會名單變更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紀律委員會新增一名委員：蔡文娟。紀律委員會名單如附件一。 

二、選務委員會因組織簡則規定，召集人必須為社會公正人士，原定召集人為

法律專業人士，因此調換原定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人選。選務委員會名單如

附件二。 

三、裁判委員會因任務規劃需求，更換周峻名委員，委員人數由 9人降至 8人。

裁判委員會名單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會員資格審查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會於 113年 3月 30日第 22屆第 2次理事會議通過團體會員 11個(代表

人 11人)、個人會員 158人。 

二、本次共有 7人提出入會申請，申請人：陳阿極、薛家鳳、李啓民、鄭詠云、

顏劭庭、廖品皓、黃何書安。 

三、最新會員名單及繳費現況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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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借書管理辦法訂定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目前本會辦公室藏書(包含雜誌/刊物)應有超過千本，秘書處已陸續將部

分書籍重新整理成清單。 

二、過去本會借書無特別規定，借還機制不明確，導致部分書籍遺失，為妥善

保管現有書籍，特定借書管理辦法，並透過新的官網系統建置，提供線上

查詢書籍清單及借閱紀錄功能給橋友使用。 

三、借書管理辦法如附件五。 

四、決議：修正罰則內容後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有關 60周年專刊修訂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發現專刊內容有許多誤植，故請原廠商重新編訂勘誤表，並請廠商負擔

印製完整版專刊及勘誤表之費用。 

二、廠商建議重印新版 300份，舊的作廢。 

三、請理事們討論後續處理。 

  決議：同意重印新版 300份，印刷成本本會負擔總額 30%且不超過 2萬元為 

        限。 

四、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林宏時常務理事 

  案由：有關吸引老橋友重新入會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第一屆超級大專盃將於 7月底舉行，本次報名踴躍，目前 36隊已額滿，  

        針對本次來參賽之老橋友，是否要給予其入會福利，以此鼓勵其重回 

        橋壇？  

  決議：本次超級大專盃賽員凡年滿 70歲以上尚未加入本會會員者，免其入會 

        費，並繳交年費 1000元可延長其會員權利至明年(114年)12月 31日。  

【第二案】                                    提案人：沈乃正理事長 

  案由：有關終身會員資格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本會過去有終身會員制度，但已荒廢許久，也無相關辦法留存，是否要 

重新擬定相關辦法？ 

  決議：同意重新擬定終身會員制度，細節辦法於下次會議決議。  

【第三案】                                    提案人：何為理事 

  案由：有關代表隊補助及保證金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經公開徵召之代表隊(非選拔辦法中遞補代表權之隊伍)可獲得多少報名費

補助，請理事會研擬並統一規範。 

二、有關保證金收取時間、保證金扣款標準等，請理事會研擬並統一規範。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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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經選拔辦法選出之代表隊，均可獲全額報名費補助；經公開徵召方式選

出之代表隊，均可獲 8成報名費補助。 

二、有關保證金部分，因事關代表隊伍決定是否參賽，須考量本會預算、遞補

及行政作業時間，無法賽前 2、3個月才讓隊伍決定。保證金繳交後如隊

伍無法參賽，原則上除非本會已支出費用(報名費、代表隊制服、旅平險)，

或已向國際總會確認報名並且取消恐遭懲處外，可全額退還。 

三、以上決議會請選訓委員會寫入相關辦法中。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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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屆紀律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共計 9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胡小鳳 女 

➢橋藝 B級教練 

➢第 18、19屆紀律委員會委員 

➢橋藝協會第 19、21屆常務理事 

➢國際橋藝基金會第 10屆董事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體育專

業人士 

2 
副召集

人 
羅五湖 男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局長退休 體育專業人士 

3 委員 陳阿極 男 

➢橋藝協會第 17、18、19屆常務理

事 

➢第十九屆紀律委員會召集人 

➢台南市橋藝協會理事長 

➢台電澎湖區營業處處長退休 

體育專業人士 

4 委員 林宏時 男 

➢橋藝協會第 22屆理事 

➢曾任公開組國家代表隊選手 

➢2022亞運代表隊培訓課講師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曾任國

家代表隊教

練、體育專業人

士 

5 委員 薛淑娟 女 

➢臺中市橋藝研究會總幹事 

➢臺中縣體育會橋藝委員會總幹事 

➢橋藝 B級裁判 

➢橋藝 A級教練 

➢橋藝協會第 20屆常務理事 

➢臺中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主任委

員 

資深裁判、體育

專業人士 

6 委員 紀柔安 女 
➢致和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正律法律事務所受僱律師 

法律專業人

士、體育專業人

士 

7 委員 謝千行 男 

➢橋藝協會第 20、21屆選訓委員會

委員 

➢橋藝協會第 20屆理事 

體育專業人士 

8 委員 吳清亮 男 ➢橋藝協會第 20、21屆理事長 體育專業人士 

9 委員 蔡文娟 女 
➢橋藝協會第 20~22屆理事 

➢曾任女子組國家代表隊選手 

退役國家代表

隊選手、體育專

業人士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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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屆選務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共計 7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羅五湖 男 ➢勞保局總經理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社

會公正人士 

2 副召集人 陳國彬 男 
➢私人公司法務人員(退

休) 
法律專業人士 

3 委員 劉淑芳 女 
➢大專體總橋藝委員會

財務組長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4 委員 劉文齡 女 

➢B級裁判 

➢女子組國手 

➢第 20屆中華民國橋藝

協會監事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5 委員 保偉霖 男 ➢貿聯品管副總 社會公正人士 

6 委員 余明陽 男 ➢海關專員(退休) 社會公正人士 

7 委員 郭添裕 男 
➢鉅瑩公司經理 

➢橋牌教師 
體育行政經驗人士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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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第 22屆裁判委員會名單 
113.3.12 – 116.3.11 

委員共計 8 人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經歷 備註 

1 召集人 陳文科 男 

➢橋藝 B級裁判 

➢曾任橋藝協會副秘書長 

➢2016世青賽教練 

➢2017亞太賽長青組代表隊選手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

士 

2 
副召集

人 
余忠杰 男 

➢橋藝 A級裁判 

➢橋藝協會第 21、22屆理事 

➢第 21屆裁判委員會委員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

士 

3 委員 黃崇哲 男 
➢橋藝 B級裁判 

➢第 21屆競賽及正點委員會委員 
資深裁判 

4 委員 劉文齡 女 

➢橋藝 B級裁判 

➢2017年女子組代表隊選手 

➢2014年女子組代表隊選手 

➢第 20屆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監事 

➢第 21屆裁判委員會委員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

士 

5 委員 莊凱政 男 ➢橋藝 B級裁判 資深裁判 

6 委員 楊建榮 男 

➢橋藝 B級裁判 

➢曾擔任裁判訓練班講師 

➢新竹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總幹事 

➢第 21屆裁判委員會委員 

資深裁判 

7 委員 林楷恩 男 

➢橋藝 C級裁判 

➢2012年 U21組代表隊選手 

➢2018年亞太盃 U26組亞軍 

➢2023年亞太盃 U31組亞軍 

體育專業人

士 

8 委員 邱興邦 男 

➢橋藝 A級裁判 

➢1993年亞青賽代表隊選手 

➢第 21屆裁判委員會委員 

資深裁判、

體育專業人

士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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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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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橋藝協會橋書借閱管理辦法 
 

一、借閱資格：繳交當年度橋藝協會年費之會員(含團體會員)，且無獲停止

借書權力處分者。 

二、借閱方式：親至本會辦公室向承辦人登記借閱。 

三、借閱期限：自借書日期起 90天。  

四、借閱數量： 

(一) 個人會員：每人同時間限 3本。 

(二) 團體會員：每個團體同時間限 20本。 

五、還書方式： 

(一) 親至本會辦公室將書籍交給承辦人。 

(二) 寄回本會辦公室。(寄件過程造成書籍損壞須由借書人賠償) 

收件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收件人：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02-27724583 

六、罰則： 

(一) 罰款對象：個人會員本人、團體會員代表人。 

(二) 逾期未還書：每逾期 30日罰金 100元，未滿 30日以 30日計。 

*例：逾期 5天應罰款 100元、逾期 50天應罰款 200元 

(三) 遺失及損毀書籍：每本須賠償本會 300元。 

(四) 借書逾期以實際逾期日數計算停借日數，停借日數自借閱人歸還

清借書(包含罰金)或辦理賠償完畢後始得開始計算，借閱人須於

停借日數歸零後始得再行借書。 

七、未盡事宜本會保有合理解釋權。 

八、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理事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